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5）最高法知行终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专利权人）：深圳市某1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
法定代表人：吴某周，该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钊，广东瑞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蓓，广东瑞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
法定代表人：申长雨，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娟，该局审查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雅，该局审查员。
一审第三人（无效宣告请求人）：某2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阳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静，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彬彬，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某1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1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审第三人某2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2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一案，涉及专利权人为某1公司，名称为“具有支架的移动终端保护壳”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针对某2公司就本专利权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568278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某1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一审法院于2024年11月28日作出（2024）京73行初14718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某1公司的诉讼请求；某1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5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5年3月13日询问当事人，上诉人某1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钊，被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娟、朱明雅，一审第三人某2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静、张彬彬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基本事实如下：本专利系名称为“具有支架的移动终端保护壳”的实用新型专利，专利权人为某1公司，专利号为202122809168.5，优先权日为2021年3月4日，申请日为2021年11月16日，授权公告日为2022年5月10日。某1公司于2024年2月4日修改了权利要求书，作为本案审查基础的权利要求为：
“1.一种具有支架的移动终端保护壳，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和支架，该壳体包括背板和边框，该边框连接于该背板的周缘并与该背板围成容纳槽，该背板设有安装槽、收纳槽以及通孔，该安装槽设于该背板朝向该容纳槽的一侧，该安装槽包括第一底壁以及连接于该第一底壁周缘的第一侧壁，该收纳槽设于该背板背向该容纳槽的一侧，该通孔贯穿该背板并连通该安装槽和该收纳槽，该支架包括安装件和支撑脚，该安装件安装在该安装槽内，该支撑脚的一端在该通孔处与该安装件可转动地连接，该第一底壁用于挡止该安装件朝向背离该容纳槽的一侧移动，该安装件和该背板二者其中之一设有固定孔，其中另一设有与该固定孔固定配合的固定柱；该安装槽的深度大于或等于该安装件的厚度；该收纳槽包括第二底壁以及连接于第二底壁周缘的第二侧壁；该支架还包括转轴，该安装件的一端设有第一枢转孔，该支撑脚的一端设有第二枢转孔，该转轴安装在该第一枢转孔和该第二枢转孔中；
该背板在该通孔处设有挡止部，该挡止部用于限制该支撑脚相对该安装件的转动角度；或者，在该安装件和该支撑脚的枢转处设有挡止部，该挡止部用于限制该支撑脚相对该安装件的转动角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支架的移动终端保护壳，其特征在于，该安装件包括枢接片和贴片，该支持脚的一端与该枢接片可转动地连接，该贴片贴覆于该枢接片上且显露于该容纳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支架的移动终端保护壳，其特征在于，该安装件还包括安装片，该安装片安装在该安装槽内并位于该枢接片与该第一底壁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支架的移动终端保护壳，其特征在于，该安装片通过套啤工艺固定于该安装槽内。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支架的移动终端保护壳，其特征在于，该安装片的周缘设有多个铆合臂，该枢接片的周缘设有与该铆合臂配合的多个铆合口，该贴片的周缘设有用于避让该铆合臂的多个避让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支架的移动终端保护壳，其特征在于，该安装槽和该收纳槽均沿着该背板的长度或宽度方向延伸。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支架的移动终端保护壳，其特征在于，该收纳槽的深度大于或等于该支撑脚的厚度；该第二侧壁用于挡止该支撑脚朝向该容纳槽的一侧移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支架的移动终端保护壳，其特征在于，该转轴与该第一枢转孔通过阻尼配合，使得该支撑脚能够相对于该安装件定位在预设的打开位置。”
2023年10月20日，某2公司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主要理由为：本专利不符合200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某2公司提交了9份证据，其中包括如下证据：
证据5：申请公布号为CN110558699A的发明专利公开文本，公开日为2019年12月13日。证据5公开了电子产品保护套，其说明书具体公开了如下内容：
“[0005]一种电子产品保护套，包括：
[0006]柔性主体，由弹性材料制成，所述柔性主体在其上表面向下开设有用于固定电子产品固定槽，所述柔性主体在所述固定槽的槽底向下开设有卡接槽，所述卡接槽具有相对设置的第一槽壁和第二槽壁，所述柔性主体在所述卡接槽槽底开设有贯通设置的第一通孔，所述第一槽壁和所述第二槽壁均与所述第一通孔间隔设置；
[0007]支撑组件，包括固定板、支撑板和转动结构，所述固定板设于所述卡接槽，所述支撑板通过所述转动结构转动连接所述固定板，并具有贴合于所述固定板的收纳状态和与所述固定板呈一支撑夹角的支撑状态；
[0008]其中，所述第一通孔避让所述转动结构并供所述支撑板穿过，所述第一槽壁和所述第二槽壁均与所述固定板抵触。
[0037]请参照图1至图9，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电子产品保护套，适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0038]电子产品保护套包括柔性主体10和支撑组件20。
[0039]请参照图7，柔性主体10在其上表面向下开设有用于固定电子产品固定槽11。柔性主体10包括呈倒角矩形的底板和连接底板四个板沿并向上延伸的侧板，底板和侧板围合形成开口向上的固定槽11。柔性主体10为弹性材料制成，侧板套接在电子产品的周侧，并与电子产品过盈配合从而固定在电子产品上。
[0040]支撑组件20与柔性主体10连接以用于支撑电子产品。
[0041]请参照图6和7，柔性主体10在固定槽11的槽底向下开设有卡接槽12，卡接槽12具有相对设置的第一槽壁和第二槽壁，柔性主体10在卡接槽12槽底开设有贯通至柔性主体10下表面的第一通孔131，第一槽壁和第二槽壁均与第一通孔131间隔设置。也就是说，第一通孔131的开孔尺寸比卡接槽12槽底尺寸小。
[0042]请参照图2和图3，支撑组件20包括固定板21、和转动结构23，固定板21设于卡接槽12，支撑板22通过转动结构23转动连接固定板21，并具有贴合于固定板21的收纳状态和与固定板21呈一支撑夹角的支撑状态。支撑板22扣合于固定板21是指支撑板22抵接固定板21或支撑板22和固定板21分别压贴于柔性主体10的上下表面。支撑角度是指电子产品由支撑板22支撑而处于立式的放置状态时支撑板22和固定板21之间的夹角。
[0047]支撑组件20中，固定板21固定于卡接槽12中并夹于电子产品和柔性主体10之间，而支撑板22穿过第一通孔131而位于柔性主体10另一侧，因此，在支撑组件20装配到柔性主体10之后的使用中，支撑组件20和柔性主体10具有良好的连接牢固性。且由于固定板21的与柔性主体10具有较大的接触面积，支撑板22作用在固定板21的集中力被均摊于柔性主体10上，因此，柔性主体10不会产生明显的局部应力集中而导致损坏。从而提高柔性主体10的使用寿命。
[0054]请参照图6，柔性主体10在卡接槽12槽底向下开设有贯通至柔性主体10下表面的第二通孔132，第二通孔132与第一通孔131沿卡接槽12的延伸方向左右对称设置。第一通孔131和第二通孔132对称设置，使得支撑板22可以择一选择穿过第一通孔131或者第二通孔132装配在柔性主体10上，提高操作的便利性。需要说明的是，图示实施例中，由于限位件和限位槽等结构的设置，转动结构23位于第一通孔131，即支撑板22从第一通孔131穿过进行装配，而不能从第二通孔132穿过进行装配。
［0058］请参照图4和图5，柔性主体10在其下表面向上开设有容纳支撑板22的容置槽14，支撑板22处于收纳状态时，支撑板22位于容置槽14内。容置槽14的开设，避免支撑板22在收纳状态时裸露于柔性主体10而非人为打开，或突出于柔性主体10而受到磕碰的情况。优选的，容置槽14的高度设置使得支撑板22处于容纳状态时，支撑板22的上表面与柔性主体10平齐。
[0065]请参照图4，支撑板22在收纳状态时，支撑板22的右表面与容置槽14的右槽壁之间留有间隙而在支撑状态时支撑板22的右表面旋转进入避让空间而其下表面抵接容置槽14的右槽壁而限制支撑板22向下转动。即，容置槽14的右槽壁用于限制支撑板22的支撑角度。
[0066]请参照图3,电子产品保护套还包括连接固定板21上表面的隔离片30。本实施例中，支撑组件20采用铝合金制成，隔离片30用于隔离支撑组件20和电子产品直接接触，从而避免电子产品与支撑组件20摩擦产生刮痕。隔离片30可为选用耐摩擦材料涂覆在固定板21上。隔离片30在左阻挡件151和右阻挡件152处作避让处理。隔离片30具有一定的厚度，隔离片30的厚度小于或等于左阻挡件151/右阻挡件152的厚度，使得固定板21位于卡接槽12内时，隔离片30不会突出于柔性主体10的上表面，从而降低隔离片30与电子产品的摩擦的概率。
[0067]请参照图8或图9，本实施例中，固定板21和支撑板22由转动结构23连接。转动结构23包括连接支撑板22的转接板231、连接转接板231一端侧向外伸出且卷曲呈孔柱的转接头232、固定在固定板21上的两个安装孔柱233和顺次穿过一个安装孔柱233、转接头232和另一安装孔柱233的阻尼转轴234,转接头232随阻尼转轴234在两个安装孔柱233之间绕轴线转动。支撑板22通过固定板21连接于转接头232，使得支撑板22能够相对固定板21稳定悬停并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支撑板22相对固定板21的支撑角度。”
证据8：授权公告号为CN209913896U的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文本，公开日为2020年1月7日。证据8公开了一种基于小程序码的手机名片外壳，其说明书具体公开了如下内容：
“[0022]外壳本体1在放置片4安装位置处设置有安装槽13且安装槽13与安装片的尺寸相同，安装片与安装槽13相对位置设置有卡扣组件12且安装片固定卡接在安装槽13中，保证外壳本体1靠近手机安装的一侧的齐整度。
[0023]外壳本体1在小程序码2位置处设置有安装槽13，外壳本体1在小程序码2位置处设置有放置口3，放置口3靠近安装手机的一侧固定卡接有放置片4且放置片4对放置口3封闭，放置片4与放置口3对应位置设置有放置槽5且放置槽5的尺寸与放置口3相同，小程序码2设置在放置槽5中，将小程序码2设置在放置槽5中并包裹薄膜后保证外壳本体1外表面齐平，同时通过设置放置口3、放置片4方便对变更后的小程序码2重新安装，节省直接更换手机壳的成本。”
2024年4月2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被诉决定认为：本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5的区别技术特征在于：（1）该安装件和该背板二者其中之一设有固定孔，其中另一设有与该固定孔固定配合的固定柱；（2）该安装件和该支撑脚的枢转处设有挡止部，该挡止部用于限制该支撑脚相对于该安装件的转动角度。基于所述区别技术特征，本专利权利要求1实际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增加支架和壳体的连接强度以及如何限制支撑脚相对于安装件的转动角度。在证据5的基础上结合证据8和本领域的惯用手段从而得到本专利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本专利权利要求1不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本专利权利要求2-8均直接或间接引用权利要求1，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权利要求2-8亦不具备创造性。国家知识产权局据此决定：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
某1公司不服，于2024年9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事实和理由为：（一）被诉决定遗漏了本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5的区别技术特征（编号续前）：（3）该安装槽设于该背板朝向该容纳槽的一侧，该安装槽包括第一底壁以及连接于该第一底壁周缘的第一侧壁；（4）该收纳槽设于该背板背向该容纳槽的一侧，该收纳槽包括第二底壁以及连接于第二底壁周缘的第二侧壁。（二）被诉决定关于证据8公开了区别技术特征（1）的认定存在错误。（三）本专利权利要求1具备创造性。（四）现有证据并未公开多项从属权利要求的附加技术特征。
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审辩称：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查程序合法，请求驳回某1公司的诉讼请求。
某2公司一审述称：同意被诉决定的意见，某1公司的起诉理由和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一审法院经审理基本认定了上述事实。
一审审理中，某1公司明确如果本专利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仍坚持单独主张权利要求2-5的创造性，不再单独坚持权利要求6-8的创造性。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1
关于某1公司主张的区别技术特征（3），证据5的附图6和附图7显示，柔性主体10在固定槽11的槽底向下开设有卡接槽12，相当于本专利的安装槽111，卡接槽12具有相对设置的第一槽壁和第二槽壁，槽底相当于本专利的第一底壁，槽壁相当于本专利的于本专利第一底壁周缘的第一侧壁，前述结构的作用也相似，故区别技术特征（3）已被证据5公开。关于某1公司主张的区别技术特征（4），证据5的附图6显示，柔性主体10在其下表面向上开设有容纳所述支撑板的容置槽14，相当于本专利的收纳槽，容置槽14第一槽壁和第二槽壁均与第一通孔131间隔设置。被诉决定认定本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5的区别技术特征并无不当。
图拉斯公司主张被诉决定关于区别技术特征（1）的认定有误。一审法院认为，证据8中公开了通过卡扣组件将放置片固定在手机壳体的技术手段，其卡扣组件相当于本专利的固定柱，放置片相当于本专利的安装件，所起到的作用同样是增加所连接的部件单元的连接强度，故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将证据8的技术手段应用于证据5中实现安装件和背板之间的连接固定。关于某1公司主张的“支撑脚和安装件并排排列”的技术方案，并未在本专利权利要求中明确限定。因此，在证据5的基础上结合证据8和本领域的惯用手段从而得到本专利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
（二）关于其他权利要求
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2。证据5公开了支撑板22通过转动结构23转动连接固定板21，转动结构23包括转动结构相当于本专利的枢接片212，而且其单独设置于支撑板和固定板之间或是直接设置于固定板上对于实现支撑板的可转动接连均属于本领域的惯用手段。本专利权利要求2的贴片，根据说明书记载优选为麦拉片，用于遮盖优选为不锈钢的枢接片212以增强美观性，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容易想到。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本专利权利要求2也不具备创造性。
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3。证据5中公开了支撑板22通过转动结构23转动连接固定板21，并具有贴合于固定板21的收纳状态和与固定板21呈一支撑夹角的支撑状态，给出要将支撑板固定于壳体上的需求。因此，证据5的固定板相当于本专利的安装片，仅大小不同，且根据需求将其设置在安装件上的最底层，即枢接片和用于收纳安装件的安装槽的第一底壁之间来实现安装固定的作用。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2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本专利权利要求3也不具备创造性。
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4。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例如套啤工艺等常见注塑工艺可以将安装片固定于安装槽内，属于本领域惯用手段。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3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本专利权利要求4也不具备创造性。
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5。要实现前述分析的将支撑脚22通过安装件固定在背板11上，需要将安装片211、枢接片212和贴片进行固定，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铆合连接是本领域的常规连接方式，例如可设置安装片的周缘有多个铆合臂，枢接片的周缘对应设置多个铆合口，相应的枢接片之上的贴片上设置多个避让铆合臂的避让口均属于本领域的惯用手段。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本专利权利要求5也不具备创造性。
本专利权利要求6-8对权利要求1进一步限定，鉴于某1公司并未对被诉决定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6-8创造性评述明确异议点，基于从属引用关系，在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本专利权利要求6-8也不具备创造性。
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深圳市某1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深圳市某1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某1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并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审查决定；2.国家知识产权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为：（一）被诉决定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5的区别技术特征认定存在遗漏。1.本专利中安装槽111、安装槽111的第一底壁、收纳槽112、收纳槽112的第二底壁，均有具体结构而不是虚指。证据5中针对卡接槽12虽然提到了卡接槽槽底，但只是一个虚指概念，没有实体结构；针对容置槽14未提及槽底的概念，实际上证据5中卡接槽12与容置槽14重叠且一体贯通。即使证据5中卡接槽12的槽底相当于本专利中安装槽111的第一底壁，证据5也没有公开本专利中与收纳槽112的第二底壁对应的结构。2.本专利中安装槽111的第一侧壁连接于该第一底壁周缘，限定了“第一底壁周缘”，从本专利附图7可以看出第一侧壁共有四个壁面围成矩形结构，收纳槽也是同样的结构。因此，本专利中安装槽111的第一侧壁、收纳槽112的第二侧壁，是两组各自独立的侧壁，每一组四个侧壁形成于各自的底壁周缘。证据5中仅公开了卡接槽12具有相对设置的第一槽壁和第二槽壁，这是同一槽里的同一组侧壁，且只有两个壁面而不是四个壁面。在缺少两个侧壁的情况下并不满足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连接于周缘”的限定，不能相当于本专利中安装槽111的第一侧壁。证据5中针对容置槽14未提及槽壁的概念，卡接槽12与容置槽14重叠且一体贯通，所以只有一组侧壁，证据5未公开与本专利中收纳槽112的第二侧壁对应的结构。3.本专利中有两组独立的底壁，实质上是间接限定了安装槽111的第一底壁与收纳槽112的第二底壁不是同一个底壁，再结合权利要求1中限定的“该支撑脚22的一端在该通孔113处与该安装件21可转动地连接”，必然可理解到本专利的安装槽111和收纳槽112是沿一个水平方向依次设置，且在竖直方向上错开设置，可以尽量减小支架20设置在壳体10上的厚度。证据5未公开这样的结构。因此，证据5未公开区别技术特征（3）（4）。（二）被诉决定关于证据8公开了区别技术特征（1）的认定错误。1.证据8中的放置片4具有方便拆卸更换的特性，而对于需要拆卸更换的部件显然并不需要增加连接强度，所以其是通过卡扣组件12连接的。被诉决定关于“其在证据8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样是增加所连接的部件单元的连接强度”的认定错误。2.证据8中没有与本专利中支架20对应的部件，证据8中的放置片4与本专利中支架20的安装件21也没有对应关系。证据8与本专利及证据5均是完全不同的技术手段，证据8与本专利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完全不同，不存在将证据8与证据5结合以实现增加支架与壳体的连接强度的技术启示。3.证据8中仅公开了“安装片与安装槽13相对位置设置有卡扣组件12”，卡扣组件可以有很多种，甚至可以是另行设置一个类似于夹子的卡扣件。证据8的文字及附图均无法得出该卡扣组件12是柱状结构，证据8的附图也看不出是否设置与固定孔对应的结构。4.本专利中限定的是在安装件21、背板11其中一个设置固定孔211a，另一个设置固定柱114。证据8未清楚公开卡扣组件12设置于哪个部件，有可能是一个单独存在的夹子类型的卡扣组件。即使将证据8的卡扣组件12推定为柱状结构并将其应用于证据5，证据5也没有适当位置可供引入安装。（三）基于区别技术特征（1）（3）（4），可以认定本专利权利要求1具备创造性，在证据5的基础上结合证据8和本领域的惯用手段不能得到本专利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四）现有证据未公开本专利从属权利要求2-5的附加技术特征。1.被诉决定及一审判决认定证据5中的转动结构23相当于本专利中的枢接片212错误。2.证据5未公开与本专利中安装片对应的部件。即使按照被诉决定认定的增设一个安装片，也无法将其按照本专利权利要求3的限定“安装在该安装槽内并位于该枢接片与该第一底壁之间”。因此，基于现有证据或惯用手段不能得到权利要求3的附加技术特征。本专利权利要求4、5分别从属于权利要求3，且均对安装片作了进一步限定，证据5也未公开这些附加技术特征。
国家知识产权局辩称：被诉决定及一审判决对于证据5、证据8的事实认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2公司述称：（一）被诉决定及一审判决未遗漏区别技术特征。1.从某1公司主张遗漏的区别技术特征（3）（4）的文字限定看，区别技术特征（3）限定了安装槽设置方向是“背板朝向该容纳槽的一侧”，即相当于安装槽朝向手机壳内侧。安装槽组成结构“包括第一底壁以及连接于该第一底壁周缘的第一侧壁”，即安装槽结构上包括第一底壁和第一侧壁。同样，结合本专利附图5，区别技术特征（4）限定了收纳槽设置朝向是手机壳外侧，收纳槽结构上包括第二底壁和第二侧壁。区别技术特征（3）（4）没有限定侧壁的数量和位置关系，不能得出安装槽和收纳槽是水平排布的位置关系。2.证据5说明书第[0041]段、第[0056]段的相关记载，公开了卡接槽（相当于安装槽）的设置方向朝向手机壳内侧，卡接槽的组成结构包括连接板133朝向手机壳内侧的内侧壁（相当于第一底壁）和第一槽壁、第二槽壁（靠近手机壳内侧的内壁段）。同样，容置槽（相当于收纳槽）的设置方向朝向手机壳外侧，容置槽的组成结构包括连接板133朝向手机壳外侧的外侧壁（相当于第二底壁）和第一槽壁、第二槽壁（靠近手机壳外侧的外壁段）。因此，证据5公开了区别技术特征（3）（4）。3.证据5公开了与区别技术特征（3）（4）具有相同技术功能和效果的技术方案。本专利的整体发明构思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手机壳上带有手机支架不平整的问题，提供了使用时分开、不使用时收起的支架，安装槽和收纳槽分别用于收纳支架的安装件和支撑脚。安装槽和收纳槽的组成结构中仅第一底壁和第二底壁进一步起到提供支撑力、加强连接强度的作用，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不具备其他额外的技术效果。证据5同样在手机壳上开设槽，可以实现使用时打开、不使用时收起支架的功能，与本专利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同，证据5的卡接槽和容置槽同样分别用于收纳支架的固定板（相当于安装件）和支撑板（相当于支撑脚）。因此，证据5公开了区别技术特征（3）（4）。（二）被诉决定及一审判决中关于证据8公开了区别技术特征（1）和从属权利要求2-5创造性问题的认定均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并均对一审判决关于涉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认定不持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一）本专利的相关内容
本专利说明书第[0030]段记载：“背板11设有安装槽111、收纳槽112以及通孔113，安装槽111设于背板11朝向容纳槽101的一侧，收纳槽112设于背板11背向（远离）容纳槽101的一侧，通孔113用于将安装槽111和收纳槽112连通，具体地，通孔113贯穿背板11并连通安装槽111和收纳槽112。……安装槽111包括第一底壁以及连接于第一底壁周缘的第一侧壁，即在背板11朝向容纳槽101的一侧开设了一个盲孔形成安装槽111，安装件21安装在第一底壁上，第一底壁用于挡止安装件21朝向背离容纳槽101的一侧移动；收纳槽112包括第二底壁以及连接于第二底壁周缘的第二侧壁，即在远离容纳槽101的一侧开设了另一个盲孔形成收纳槽112，第二底壁用于挡止支撑脚22朝向容纳槽101的一侧移动，从而避免支架20在关闭状态时，支撑脚22会碰撞损伤移动终端的背部、以及还避免支架20在打开状态时，移动终端的背部因裸露于收纳槽112而会被其他物品碰撞损伤。”
第[0031]段记载：“本实用新型通过将支架20的安装件21设置在背板11的内侧，支撑脚22设置在背板11的外侧，并且结合第一底壁用于挡止安装件向背板的外侧移动，从而在安装移动终端后，第一底壁和移动终端会对安装件21起到夹持作用，而且在转动支撑脚22时，第一底壁也会给安装件21一个支撑力，大大增加了支架20与壳体10的连接强度。”
第[0033]段记载：“进一步地，安装槽111的深度大于或等于安装件21的厚度，收纳槽112的深度大于或等于支撑脚22的厚度。优选地，安装槽111的深度等于安装件21的厚度，收纳槽112的深度等于支撑脚22的厚度，当支撑脚22在收纳状态（关闭状态）时，支撑脚22和安装件21并排排列，从而确保了支架20的设置不会影响背板11的厚度，有利于背板11的薄型化设计。”
第[0040]段记载：“本实施例中，背板11在通孔113处设有挡止部115，挡止部115用于限制支撑脚22相对安装件21的转动角度，即安装槽111的底壁靠近通孔113的部分用于限制支撑脚22相对安装件21的转动角度。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以是在安装件21和支撑脚22的枢转处设有挡止部115，挡止部115用于限制支撑脚22相对安装件21的转动角度。”
第[0042]段记载：“本文中使用的术语‘第一’和‘第二’等，仅用于名称上的区分，并不用于限制数量和顺序。”
（二）证据5的相关内容
证据5说明书第[0033]段记载：“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或‘设置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或者间接在该另一个元件上。当一个元件被称为是‘连接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到另一个元件或间接连接至该另一个元件上。”
第[0034]段记载：“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
第[0050]段记载：“为便于描述，将卡接槽12的延伸方向定义为左右方向。本领域人员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卡接槽12的尺寸和形状。优选的，卡接槽12的延伸长度或固定板21的长度与电子产品的边长相当。”
第[0056]段记载：“请参照图4和图6，第一通孔131和第二通孔132之间形成连接板133，支撑板22处于收纳状态时，支撑板22的上表面贴合连接板133。也就是说，支撑板22处于收纳状态时，支撑板22和固定板21压贴连接板133设置。”
第[0059]段记载：“请参照图4，柔性主体10在卡接槽12的左槽壁设有用于限制固定板21向上移动的左阻挡件151。安装时，支撑板22穿过第一通孔131后，将固定板21的左端部插接左阻挡件151和卡接槽12槽底之间的间隙，而后将固定板21的右端部也压入卡接槽12中。”
（三）其他事实
二审审理中，某1公司表示若本专利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则不再坚持权利要求6-8具备创造性，但仍坚持权利要求2-5具备创造性。
以上事实，有本专利授权公告文件、证据5专利申请文本、二审询问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专利优先权日在2008年修正的专利法施行日（2009年10月1日）之后、2020年修正的专利法施行日（2021年6月1日）之前，本案应适用2008年修正的专利法。综合查明的事实和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本专利否是否具备创造性。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判断要求保护的实用新型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通常首先应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其次分析要求保护的实用新型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比有哪些区别技术特征，然后根据该区别技术特征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确定实用新型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最后判断要求保护的实用新型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是否显而易见，判断过程中要确定的是现有技术整体上是否存在某种技术启示，即现有技术是否给出将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应用到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解决其存在的技术问题的启示，这种启示会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面对所述技术问题时，有动机改进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并获得要求保护的专利。
（一）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1是否具备创造性的问题
1.关于被诉决定是否遗漏区别技术特征（3）的问题
关于被诉决定是否遗漏区别技术特征（3）“该安装槽设于该背板朝向该容纳槽的一侧，该安装槽包括第一底壁以及连接于该第一底壁周缘的第一侧壁”。对此，本院认为，
第一，根据证据5说明书第[0039]段的记载，并结合附图6、7，证据5的柔性主体10包括底板、连接底板四个板沿的侧板，以及底板和侧板围合形成的固定槽11，固定槽11系柔性主体10在其上表面向下开设形成。因此，证据5中柔性主体10的底板相当于本专利的背板11，证据5的固定槽11相当于本专利的容纳槽101。
第二，根据证据5说明书第[0041]段的记载，固定槽11的槽底向下开设卡接槽12，卡接槽12具有相对设置的第一槽壁和第二槽壁，且卡接槽槽底开设贯通至柔性主体下表面的第一通孔131，第一通孔131的开孔尺寸比卡接槽槽底尺寸小。同时，结合证据5说明书第[0054]段、第[0059]段关于卡接槽槽底的相关记载，可以认定证据5中的卡接槽12相当于本专利的安装槽111，卡接槽12开设于柔性主体10的底板朝向固定槽11的一侧。可见，证据5公开了本专利中安装槽111的开设位置。此外，卡接槽12槽底可以开设贯穿至柔性主体10下表面的第一通孔131和第二通孔132。结合证据5说明书第[0042]段、第[0047]段的记载，固定板21设于卡接槽12，支撑板22通过转动结构23转动连接固定板21，也就是说证据5中的卡接槽12卡接固定板21，相当于本专利的安装槽111安装安装件21。因此，证据5中的卡接槽槽底并非虚指概念，相当于本专利安装槽的第一底壁。
第三，根据本专利说明书第[0032]段的记载，安装槽和收纳槽均沿着背板的长度或宽度方向延伸，故本专利并未限定安装槽和第一底壁的形状。安装槽的第一底壁用于挡止安装件向背板的外侧移动，且根据本专利说明书第[0033]段的记载，安装槽的深度大于或等于安装件的厚度，也就是说安装槽具有一定深度，“第一底壁周缘”可以理解为第一底壁的周边边缘。对于“第一侧壁”，根据本专利说明书第[0042]段的记载，“第一”并不用于限制数量和顺序，故本专利并未限定“第一侧壁”的数量。本专利的附图5、附图7仅为权利要求1技术方案的一种示例，不能用于限定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更不应仅以附图所示技术特征作为与最接近的对比文件进行技术对比的基础。因此，某1公司关于本专利中“连接于该第一底壁周缘的第一侧壁”是四个壁围成矩形结构、一组四个侧壁形成于各自底部周缘等相关主张，不能成立。
第四，根据证据5说明书第[0050]段的记载，证据5中卡接槽12的形状和尺寸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需要设置，故证据5亦未限定卡接槽的形状。卡接槽具有相对设置的第一槽壁和第二槽壁，并与第一通孔间隔设置。基于前述分析，证据5中卡接槽槽底和第一槽壁、第二槽壁公开了本专利的第一底壁和第一侧壁。
综上，某1公司关于被诉决定遗漏区别技术特征（3）的主张，不能成立。
2.关于被诉决定是否遗漏区别技术特征（4）的问题
关于被诉决定是否遗漏区别技术特征（4）“该收纳槽设于该背板背向该容纳槽的一侧，该收纳槽包括第二底壁以及连接于第二底壁周缘的第二侧壁。”对此，本院认为，
第一，根据证据5说明书第[0058]段的记载，柔性主体10在其下表面向上开设有容纳支撑板22的容置槽14，支撑板22收纳于容置槽内，且优选的容置槽的高度设置使得支撑板22收纳状态的上表面与柔性主体齐平。因此，证据5中的容置槽14相当于本专利的收纳槽112，并且公开了本专利的收纳槽设于背板背向容纳槽的一侧。
第二，根据证据5说明书第[0056]段的记载，并结合附图4、5、6，证据5的卡接槽12槽底向下开设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时，两孔之间形成连接板133，支撑板22处于收纳状态时，支撑板22的上表面贴合连接板133。证据5中连接板133的形成与槽底的存在并不冲突，当连接板133与支撑板22上表面贴合时，连接板133朝向支撑板22一侧的面相当于容置槽的底壁，也就是公开了本专利中收纳槽112的第二底壁。容置槽14容纳支撑板22，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知其应具有一定深度，且证据5说明书中也优选容置槽设置一定高度使得支撑板收纳时与柔性主体齐平，故容置槽14具有底壁及侧壁，其侧壁相当于本专利中收纳槽112的第二侧壁。至于“连接于第二底壁周缘的第二侧壁”的理解，同上述“连接于第一底壁周缘的第一侧壁”的分析。
第三，虽然本专利说明书第[0033]段记载了支撑脚22和安装件21并排排列的技术方案，但是仅为本专利说明书列出的优选实施例。而根据本专利的权利要求、说明书及附图，不能得出本专利权利要求1限定的技术方案是容置槽111和收纳槽112沿一个水平方向依次设置，且在竖直方向上错开设置。
综上，某1公司关于被诉决定遗漏区别技术特征（4）的主张，不能成立。
3.关于证据8是否公开了区别技术特征（1）的问题
某1公司主张证据8未公开区别技术特征（1）“该安装件和该背板二者其中之一设有固定孔，其中另一设有与该固定孔固定配合的固定柱”。对此，本院认为，区别技术特征（1）为孔柱结合的结构，该结构通常能够起到增加连接部件连接强度的作用。证据8公开了通过卡扣组件12将放置片4固定在手机壳体上的技术特征，结合证据8说明书第[0022]段、第[0023]段及附图2，其中卡扣组件12相当于本专利的固定柱，在外壳本体上设置的与该卡扣组件配合的孔对应于固定孔，放置片4相当于本专利的安装件21，卡扣组件12起到的作用同样是增加所连接的部件单元的连接强度。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面对证据5中安装件和背板的连接固定时，为了增加连接强度，容易想到将证据8的上述技术手段应用到证据5中。被诉决定和一审判决的相关认定，并无不当。
基于上述分析，某1公司对于被诉决定将证据5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认定区别技术特征（1）（2），以及基于区别技术特征（1）（2）认定本专利权利要求1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并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区别技术特征（1）已经被证据8公开，区别技术特征（2）属于本领域的惯用手段。因此，在证据5的基础上结合证据8和本领域的惯用手段，从而得到本专利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被诉决定和一审判决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2-5是否具备创造性的问题
本专利权利要求2-5系对安装件相关结构的进一步限定。一审判决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2-5均不具备创造性的分析判断并无不当，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
此外，在本专利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权利要求6-8亦不具备创造性，被诉决定及一审判决对此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某1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深圳市某1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嵘
审 判 员　　亓　蕾
审 判 员　　王晓如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曾　志
书 记 员　　汪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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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利
“具有支架的移动终端保护壳”实用新型专利（202122809168.5）
关键词
实用新型专利；无效宣告；创造性
当事人
上诉人（一审原告、专利权人）：深圳市某1科技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
一审第三人（无效宣告请求人）：某2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判决主文：驳回原告深圳市某1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诉决定主文：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
涉案法条
200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法律问题
实用新型专利是否具备创造性的认定
裁判观点
判断要求保护的实用新型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通常首先应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其次分析要求保护的实用新型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比有哪些区别技术特征，然后根据该区别技术特征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确定实用新型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最后判断要求保护的实用新型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判断过程中要确定的是现有技术整体上是否存在某种技术启示，即现有技术是否给出将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应用到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解决其存在的技术问题的启示，这种启示会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面对所述技术问题时，有动机改进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并获得要求保护的专利。
注：本摘要并非判决书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
